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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成長過程中面對父母離異，對於未成年子女而言已屬艱難；而夫妻分居或離

婚時常陷於高衝突、缺乏互信之情狀，更造成合作教養子女之巨大屏障，衝擊子

女的健全成長。為協助父母建立正確溝通模式、營造對子女最有利之成長環境，

本聯盟參考美國加州及亞歷桑那州之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綱要後，試擬本手冊，

期能於家事案件實務上，凸顯未成年子女利益優先之觀念，促使父母們在處理感

情的鉅變時，不忘審慎考量子女的教養問題，學習合作照顧子女。 

本手冊提供父母溝通準則、各個年齡層子女與父母間會面交往的建議方式，

以及在節日、假期時，對於會面交往安排的建議；另提供各種工作表，可作為擬

定生活照顧計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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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第一節  父母溝通注意事項 

  當家長雙方走到離婚這條路時，往往已溝通不易、或視溝通為無效、無用

的；然而，就算雙方情盡了，跟子女的關係卻不會斷，「夫妻」的關係即將結束

了，但「父親跟子女」、「母親跟子女」的關係不會就此結束，站在孩子的需求來

看時，親子關係也不該結束；因此，在討論子女照顧事宜時，溝通的重點將以「子

女」為主，溝通的目標在於協助孩子維繫親子關係時，家長雙方如何互相配合、

協調，以避免因為雙方的衝突，而使得子女的居住、就學、就醫等權益被犧牲了。

以下的幾個要點，可以幫助家長雙方如何盡量減低溝通中的衝突。 

‧簡潔扼要 

‧有條理、有資料依據並以孩子為考量中心 

‧不須推想和解釋 

‧要有建設性且不要責問 

‧要有關現在或未來的，不可再重複提起以前的事情 

‧不能批評另一方的動機 

‧避免褻瀆汙辱和煽動性的評論 

‧合理的期限 

‧寫成稍後會檢視的第三決策者(例：公正的官員)可以理解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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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溝通原則 

在正常的情況下，父母必須持續交換會對孩童造成影響的資訊，很多衝突都

起因於資訊交換的不夠即時、完整和正確。即使父母在溝通上有限制，父母也必

須在規律地交換訊息。以下為一些對於父母交換訊息有益的方法： 

一、子女近況聯絡簿(子女資訊交換) 

「子女近況聯絡簿」是一個規律且簡明的孩童相關資訊交換，父母常因為雙

方各自擁有特定資訊而產生衝突。父母必須交換自己也期望從對方那得知的訊

息，而根據孩童年齡可做適度的調整。簡言之，「子女近況聯絡簿」的設計是為

了確保父母能交換基本訊息，有點像教師為父母提供基本資訊的感覺。 

關於「子女近況聯絡簿」的範例在附錄一。 

二、一次完成一整年的規劃 

影響子女照顧計畫的因素包含： 

(一)法定或雙方同意的育兒時間，包含假日行程 

(二)夏日及旅遊行程 

(三)學校行程或課外活動 

(四)特別或未預期的節日 

(五)疾病或是其他影響孩童活動的因素 

維持一個以子女為中心的行事曆可以減少衝突，以年度或是學年為單位來規

劃是最好的；對正值學齡的孩童而言，則以一個學年規劃為最佳。父母均有責任

完成這個日曆，被指定的父母一方將規劃出育兒行程、假日行程、學校休假、長

假計畫和其他對應育兒計畫的節日。當另一方能在截止期限間促進計畫的完成，

這項工作效果最好。當日期安排好，另一方應該瀏覽及提出可能的衝突或歧見，

再交還給擬草稿的那一方。至少這個日曆能藉由參與活動的改進而解決衝突，當

父母雙方敲定日後十二個月的日程後，都應該推動這個日曆和保留副本，父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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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年都可以用這個日曆確認約會和依需要為育兒計畫做調整。 

三、保留彈性 

某些家庭在需要做調整時缺乏合作及溝通，有些問題可以藉由「子女近況聯

絡簿」提出和年度規劃日曆涵蓋，但很多問題仍需要補充、協調。 

即使是最全面性的行程規劃，也無法涵蓋所有細節，仍有潛在衝突的可能。

因此，彈性必要的。如果一方安排的活動會影響到他方的育兒時間，父母應該在

衝突產生前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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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溝通方法 

會產生溝通不良的問題，無疑和父母一方的責任跟可信度有關，尤其是高度

衝突案例中。溝通方法有很多種，每個方法都有優缺點，所以使用任一方法時都

應考慮清楚。 

一、筆記本 

當父母開始安排育兒時間時使用筆記本（最好選擇裝訂本，不要選活頁紙）

來伴隨孩童，當父母育兒時間快結束時，應該記錄關於醫療照顧、嚴重傷害疾病、

飲食、教育、學校或課外活動、主要社交活動、即將到來的約會或在父母一方照

顧下任何需要再討論的議題。接收筆記的父母應該瀏覽和做出在照顧孩童的時段

裡應修改的條目，這本筆記本的維護不花錢，而且也不需要運用科技，但缺點是

筆記本可能遺失、替換或損壞，或是被孩童觀看攜帶，尤其是當交換孩童照顧時

間時更不方便。 

二、電子郵件 

父母彼此都能藉由電子郵件進行規律的溝通。電子郵件可以迅速送出，即使

除了通知以外沒有特別的目的也可使用，父母可以運用電子郵件互換一些由手機

或其他通訊方式不能儲存的資訊。雙方都應該儲存或影印所有交換過的資訊，以

及將文件集合成一本筆記提供日後所需的相關領域使用。這個方法的成效涉及訊

息能否在快速傳遞下仍保持正確。它的缺點是需仰賴科技，而且可能增加干涉的

人，例如繼父母。電子郵件溝通技巧請參附錄二。 

三、網路工具 

有的網路服務和程式可以使通訊更加便利，如 Google行事曆。 

四、電話 

除非有特定理由限制雙方直接聯繫，否則電話可以用在任何家長之間的溝

通。然而，只有在家長證明他們有能力不擴大衝突時，定期的電話溝通才會被推

薦使用。電話溝通也會被時間和事先預訂的話題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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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合作做父母 

第二章提到的生活照顧計畫，並非適用在所有家庭或子女身上。若有下列重

大情節，後續介紹的計畫可能不適用： 

 子女受虐待或疏忽 

 嚴重精神或情緒疾病 

 藥物/酒精濫用或犯罪行為 

 家庭暴力 

 父母間持續的高度衝突 

當子女的生理或心理安全暴露於風險下，保護子女乃第一要務。有這類疑慮

的父母應該尋求律師、心理衛生專家、法院、家庭暴力防治服務單位及社福團體

的協助。 

選擇照顧計畫時，父母應視子女與雙方的關係決定。如果一方父母從未參與

子女的生活，或有很長的時間未和子女互動，重新恢復與子女的互動應放慢腳步

且循序漸進地進行，讓子女慢慢調整而感到自在。 

當父母這樣做，對子女有益： 

 以電話、信、影片、錄音帶、錄影帶、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展開子女與

一方的規律聯絡。 

 維持可預測的計畫 

 接送子女到他方父母處時，迅速且確實準備好。 

 接送子女到他方父母處時，避免任何可能引起衝突的溝通方式 

 為了確保子女能順利度過過渡期，告訴子女自己支持他/她和另外一方

父母建立良好的關係，並且相信他方是個稱職的父母。 

 讓子女隨身攜帶「重要」的物品（如:健保卡、衣物、玩具、安全感小

毛毯…等等）到他方父母家中。 

 維持同樣的吃飯、睡覺、做功課時間表。 

 建立類似的規矩和紀律。 

 支持子女與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互動，避免子女的失落感。 

 保持彈性，讓子女能參加特別的家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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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特殊節日、場合，盡可能提早讓他方父母知悉 

 提供旅遊行程表，包含日期、目的地、旅程中可以聯絡到父母和子女的

地點。 

 建立起可行且互相尊重的溝通模式。 

 後續介紹之生活照顧計畫無法包含所有突發狀況，父母應互相合作，保

持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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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活照顧計畫 

以下是擬定未成年子女生活照顧計畫的過程中，以子女利益為中心的幾個重

要考量因素： 

 子女年齡、性別、發展階段 

 子女情緒上、人際關係上及教育上的需求 

 子女的健康、福祉及安全 

 父母間溝通和合作的程度 

 親職能力及父母的心理調適 

 親子關係的品質 

 父母支援系統 

 文化因素 

在每個年齡層，本手冊提供多個選項供父母選擇，以期達成子女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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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嬰兒至未滿三歲 

為了幫助嬰幼兒發展對於父母的歸屬感，與父母分離的時間必須盡可能短，

以減少焦慮感、維持依附的安全感，並且讓嬰幼兒和父母相處都感到舒服、愉快。

嬰幼兒很難對於不在身邊的父母培養出記憶。嬰幼兒對於時間缺乏概念，需要可

預測模式下，頻繁、持續的接觸。分離焦慮症在 15至 24個月大的嬰幼兒身上最

嚴重。雖然對於這段發展期的嬰幼兒而言，在父和母兩處互換時，哭泣和黏人是

很正常的，但是大部分孩子很快可以由父或母一方安撫。 

以下對於嬰幼兒的生活照顧計畫選項，是依據子女對於無監護權之ㄧ方（即

建議方案中的「甲方」）的依附程度，提供無監護權之一方的探視規劃（何謂依

附程度請見「必要考量」）。 

一、必要考量—嬰兒至三歲幼兒 

 依附程度：子女對父母的依附程度可以從信任程度、安全感及父母子女關係

的緊密程度來決定，例如，孩子感到害怕時會找誰依靠？孩子累了、病了，

會找誰依偎？哭泣時，孩子會尋求誰的安慰？這些都是依附關係的表現。如

果父或母一方與嬰兒到三歲幼兒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接觸，或沒有參與子女

日常照顧，與子女的接觸應該緩步開展、增加，以利子女適應並感到安心。 

 為了提昇子女的信任及安全感，較少接觸子女的父母，在與孩子相處時，應

該花較長的時間親自照顧子女，避免假手他人，以培養與孩子之間的感情。 

 子女飲食、藥物、每日作息時間的資訊，應由與子女同住的父母提供。 

 為了和子女溝通其安全感，最好由同住的父或母將子女送到他方父母處。 

 子女由一方到他方處，應該迅速且準時。 

 可讓子女隨身攜帶讓他感到安心的物品，例如特定的玩具、玩偶、小毛毯等。 

 子女與父母接觸的日子應該要持續，不該變動頻繁。 

二、子女照顧計畫選項建議 

當子女對於父或母一方的依附較弱時，子女與此方相處時顯然較無法感到放

鬆及安全感，因此必須先透過頻繁的接觸，並漸進式地增加接觸時間，且不過夜

的方式，讓子女對此方增加熟悉度與安全感。然後才能進入固定形式的會面方

式。建議初期漸進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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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及第二週：每次拜訪約 2小時，每週三天（非連續日） 

 第三、四及五週：每次拜訪約 3至 4小時，每週三天（非連續日） 

 第六週和第七週：每次拜訪約 5至 6小時，每週三天（非連續日） 

上述拜訪時間，探視者應該慢慢學會獨力打理子女照顧的能力，並讓子女熟

悉他的照顧。第八週是否即可進入到下一個探視階段，仍應視子女與探視方的熟

悉度與安全感進展而定，時間不是絕對的因素。 

當孩子與探視方的熟悉度增加，或者父母雙方原本與孩子的關係就是緊密

的，那就可以參考下列選項來擬定你們的探視計畫方案。 

＊以下方案是以子女與父母子女對於父及母的依附都很強（子女與父或母相處時

都感到放鬆及安全感）來規劃。如果子女一直都是由一方照顧，那另一方必須先

按照前述頻繁、時間由短而長的漸進式接觸開始，等子女與其有相當依附程度

後，再改用下列方案之一 

＊以下選項取決於子女的年齡、成熟度、和一方父母接觸的模式、家庭生活風格

及手足是否在場。對於較少接觸的一方父母，會面的頻率應隨時間逐漸增加。 

方案 子女照顧時間安排 備註 

方案一 甲方：週二、週四   點至   點 

      週六   點至週日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週間每次 3小時。週末包

括過夜為 24小時。 

 

方案二 甲方：週三   點至   點 

      週六   點至週日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週間每次 3小時。週末則

為 1.5天。 

方案三 甲方：週三   點至   點 

      週五   點至週一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週間每次 3小時。週末則

從週五傍晚到週一上午。 

＊父母可以合意選擇以上任一種方式 

三、案例 

小君與文彬透過離婚協議商談社工的協助，討論出了他們的離婚協議內容，

考量小寶是男方家的長孫，但實際上小寶從出生到將現在兩歲了，除了白天送去

保母那裡，其他時間都是由小君照顧，因此雙方決定共同監護，但小寶由小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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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照顧，文彬除了分擔孩子的扶養費，也要幫忙分擔接送孩子的工作，還有一些

時間讓他可以帶小寶回去跟祖父母共享天倫。 

為了讓文彬跟小寶可以更熟悉彼此，他們決定透過漸進式的安排，減少小寶

的適應困難，於是他們擬定的子女照顧計畫是： 

 第一週～第二週：文彬每週一、三、五晚上去保母家接小寶，吃完晚餐

並在晚上 8點以前送回小君家。 

 第三週～第五週：文彬每週一、三、五晚上去保母家接小寶，吃完晚餐

並在 8點半以前送回小君家，週日上午 9點去小君家接小寶外出，下午

一點送回。 

 第六週～第八週：文彬每週一、三、五晚上去保母家接小寶，吃完晚餐

並在 8點半以前送回小君家，週日上午 9點去小君家接小寶外出，下午

六點送回。 

 第九週開始～小寶三歲或入幼兒園前：文彬每週三傍晚去保母家接小

寶，吃完晚餐並在 8點半以前送回小君家，每週五傍晚去保母家接小寶，

隔天(週六)下午八點送回小君家。 

 小寶三歲或上幼兒園後，雙方將再另行協商會面交往方式。 

本案例中的子女照顧計畫考量了下列原則： 

 初期透過短暫但頻繁的接觸，以及漸進增加時間的方式，增加孩子對於

原先非主要照顧者的熟悉感，也讓探視方慢慢熟悉照顧孩子的技巧。 

 出生到三歲的孩子不建議與不熟悉的照顧者一起過夜。 

 透過保母家接送，可以避免雙方衝突，也是孩子熟悉的環境。 

 協助接送孩子可以讓孩子在週間也能與雙方都有接觸，也是親職分工的

一種方式。 

 本案父母的工作時間是一般朝九晚五性質，但仍偶有加班的需要。 

子女照顧計畫的安排也要能與父母雙方的作息、工作時間相互搭配，例如，

做二休二的工時制可能就要有不同的探視時間規劃，您可以依據自己的狀況，並

運用前述的一些原則來規劃屬於您們的探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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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三歲以上至未滿六歲 

目前的研究顯示此年齡的孩童除了父母以外，也可能對其他成人、照顧者產

生強烈依附。因此，孩童較能夠忍受與父母較長時間的分離。對於學齡前幼兒而

言，持續性、可預測性及穩定性都很重要。 

一、必要考量—三歲至五歲幼兒 

 對於學齡前幼兒而言，持續性、可預測性及穩定性都很重要。 

 這個階段的孩子可以依據有顏色標註的行事曆，來瞭解父或母的時間分配。 

 這個階段的孩子可以理解父母雙方作法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或不同的地方規

矩不一樣。 

 學齡前兒童可以和父或母一方過夜；然而以週為單位的交替對他們來說可能

顯得很長，他方父母在一週當中進行探訪是有必要的。 

 對於這個階段大多數的兒童，應避免讓他們接觸到父母的衝突。目睹父母的

衝突可能到焦慮和行為退化。 

 幼兒作惡夢是很常見的，他們的焦慮常顯現為懼怕或惡夢。作惡夢不表示與

一方父母相處得不順利。 

 幼兒非常自我中心且不喜歡從一個自己有興趣的活動變換到另一個活動。例

如，他們可能會在被帶到托兒所或離開托兒所時哭泣。在父母間更換時，也

可能有類似的反應。 

 如果父或母一方來接時子女哭泣，可能只表示子女討厭更換處所；而這樣的

事件也不應該一律被解讀為子女和該方父母有相處上的問題。 

 子女與父母接觸的日子應該要持續，不該變動頻繁。 

二、子女照顧計畫選項建議 

＊以下選項取決於子女的年齡、成熟度、和一方父母接觸的模式、家庭生活風格

及手足是否在場。 

方案 子女照顧時間安排 備註 

方案

一 

甲方：任選週末：週六及/或週日   點至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每週擇週六或週日一

天，不過夜。 

方案 甲方：任選週末：週五   點至週日   點 每週週五傍晚到週日，



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手冊 10304 

防制父母搶奪子女推動聯盟  秘書處電話(02)2550-5959 分機 147、149 14 

二 及週三   點到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以及每週三有 3小時的

時間 

方案

三 

甲方：任選週末：週六   點至週日   點 

及週二及週四   點到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每週週六到週日，以及

週間有兩天、每天 3小

時的相處 

方案

四 

甲方：週六傍晚到週三早上 

乙方：週三下午到週六傍晚 

本方案是孩子不變動住

所，由父母變更住所，

以免子女適應困難。 

＊父母可以選取多個方案進行組合 

三、案例 

 咪咪再兩個月就要上幼兒園了，莉莉希望能在此之前與智傑協調新的會面交

往方式，經過先前幾次的 E-mail往返，因為兩人都希望能多參與學校事務，也

希望接送孩子盡量不要假手他人，加上財務的考量，所以他們一起幫咪咪選了一

個位居兩人住處中間的幼兒園，並協調出接送的計畫。 

 莉莉的工作是做二休二制，智傑雖是上班族，但常要加班到七、八點，所以

他們協調出來的會面交往計畫是 

1. 週一～週四只要是莉莉休假日，那就由她接咪咪放學，並負責照料到晚上

八點，再由莉莉把咪咪送回智傑家。若遇莉莉上班日，那就由智傑負責接

孩子放學。 

2. 週五放學若遇到莉莉週六也休假，那就由莉莉照顧咪咪到週六晚上八點再

送回智傑家；若週五莉莉上班，那就由智傑接咪咪放學。 

3. 若週六、週日莉莉都放假，由她照顧咪咪到週日晚上八點送回智傑家；若

週六莉莉上班，週日才放假，那就週日上午八點去智傑家接咪咪，並在週

一負責送咪咪上學，週一傍晚接咪咪放學，晚上八點再送回智傑家。 

4. 為了幫助咪咪適應，他們也利用彩色貼紙與月曆，讓咪咪知道哪些時候是

媽媽陪他、哪些時候是爸爸陪。 

本案例的規劃考量了下列幾個原則 

1. 孩子的年齡已經可以比較容易適應父母交替照顧（接放學、打理晚餐等）。 

2. 這個階段的孩子可以在不同住所過夜，但此交替仍不應過於頻繁，故本案例

是以一週一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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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父母的工作時間安排，同時也兼顧週間孩子是可以有機會接觸雙方的。

但本方案適用於雙方住所距離不遠。 

4. 父或母永遠是照顧的第一優先順位人選，其他親友只是補充性資源。 

您可以依據自己的狀況，並運用本節所述的規劃原則來設計屬於您們的探視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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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六歲以上至未滿十二歲 
        (小學階段) 

多數六歲到十二歲的孩童可以從容的在父母雙方家中往返，有一部分則是在

有主要住所地的狀況下，比較容易適應。子女的學校行事曆、課後活動、父母的

工作行事曆，以及交通運輸及監督的提供，是這個年齡的孩童的生活照顧計畫中

非常重要的因子。穩定性、可預測性、確保子女為學校生活作好準備、避免子女

面對父母的衝突，對於子女的適應都非常重要。 

一、必要考量—六歲至十二歲兒童 

 父母必須持續溝通，建立起一致的規則、架構及生活紀錄。 

 在父母間交接換手時，應盡速完成交接子女的工作且避免衝突，以減少子女

在交接過程中面對的壓力，例如將子女交接給對方並完成資訊交換後，即盡

速與子女道別並離開現場，子女情緒的安撫應該是接手方的工作。 

 在父母間交接時，可以從一方處接走，送回到學校或安親班。 

 父母一方不得片面在他方會面交往的時間中，安排課外活動，影響與子女的

相處。 

 有調整行事曆必要時，父母雙方應達成共識，並提早處理。 

 當原訂計畫變動時，父母雙方應妥善溝通。 

 父母不應把子女當作傳話筒，而應直接和他方溝通。 

 雙方各自於照顧子女期間，均須擔負功課督促的工作，並協助孩子準備學校

備用物品，例如隔天要用且須事先採買的文具或用品等。 

 子女與父母接觸的日子應該要持續，不該變動頻繁。 

二、子女照顧計畫選項建議 

方案 子女照顧時間安排 備註 

方案一 甲方：每月任選週末一天： 

週六及/或週日   點至   點 

及週三傍晚   點至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週末單天+週間一次數小時 

適用於父母駐所接近、希望多

參與週間子女生活或因因工作

需要相互支援照顧子女者 

方案二 甲方：每月任選一個週末： 

週五   點至週日   點 

及週三  點到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週末 3天+週間一次數小時 

適用於父母駐所接近、希望多

參與週間子女生活或因因工作

需要相互支援照顧子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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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 甲方：每月任選一～兩個週末： 

週六  點至週日  點 

及週二及週四  點到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週末 2天+週間 2次數小時 

適用於父母駐所接近、希望多

參與週間子女生活或因因工作

需要相互支援照顧子女者 

方案四 甲方：週六傍晚到週三早上 

乙方：週三下午到週六傍晚 

這兩個方案必須是子女未變更

住所，由父母變更來達成，否

則不建議。 方案五 甲方：任選幾週和甲方共度 

乙方：任選幾週和乙方共度 

＊父母可以選取多個方案進行組合 

三、案例 

 小潔的父母雖然已經無法再繼續共同生活，雙方決定離婚，但因為小潔已經

上小學，除了週三上半天課外，其他時間都必須下午四點才放學。雙方為了讓孩

子的變動性影響最小的狀況下，雙方討論讓孩子留在原來的學校與學區生活，小

潔的爸爸志豪搬出去單獨居住。因為小潔的媽媽依玲負責日常生活的照顧。也因

為依玲雖然是一般上班族，但都是五點才能下班，回到家都大約六點鐘，因此幫

小潔安排安親班，依玲下班後再到安親班接小潔回家。因為志豪從事業務的工

作，工作時間較為彈性，因此也希望增加週間(週三)與小潔的相處時間。最後，

他們討掄出來的照顧計劃是： 

1. 平日週間：每週三中午 12點志豪到學校接小潔放學一直到當晚上八時再

由志豪將小潔送回家。 

2. 平日假日：每月第二、四週週五晚上六時志豪到安親班接小潔回家共度，

直到週一上午七時五十分直接送到學校上課。週六小潔原本有鋼琴課，雙

方也同意讓孩子繼續學鋼琴，因此志豪照顧的週六，他就要負責接送孩子

鋼琴課。 

3. 暑假：增加十四天自放暑假第二天起連續十四天，暑假第二天上午八時志

豪到依玲住處接小潔，一直到暑假第十五天晚上八時送回。依玲應尊重這

段時間志豪是主要照顧小潔的人，若有活動或暑期課程涉及志豪的照顧時

間，應徵得志豪同意。此外，志豪照顧期間遇到小潔有鋼琴課，由志豪負

責接送。 

4. 寒假：增加三天自放寒假第二天起連續三天，寒假第二天上午八時志豪到

依玲住處接小潔，一直到寒假第四天晚上八時送回。依玲應尊重這段時間

志豪是主要照顧小潔的人，若有活動或課程涉及志豪的照顧時間，應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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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豪同意。此外，志豪照顧期間遇到小潔有鋼琴課，由志豪負責接送。 

5. 農曆春節：每單數年農曆春節除夕當天上午八點，志豪到依玲住處接小

潔，並於初二下午八點送回依玲住處或依玲指定之地點。每雙數年農曆春

節期間初三上午八時志豪到依玲住處接小潔至初五晚上八時送回。 

6. 每年清明節上午八時志豪到依玲住處接小潔至晚上八時送回。 

7. 每年父親節與志豪共度晚餐，下午六時志豪到依玲住處接小潔至晚上八時

送回。 

8. 每年母親節因適逢志豪照顧的週末，志豪會提早於週日下午四點送小潔到

依玲住處，讓依玲跟小潔可以共度母親節的晚餐。 

9. 此照顧計畫將持續到小潔國中畢業，高中以後依據小潔的意願、就學狀況

等，雙方再另行協商調整。 

本案例的規劃考量了下列幾個原則 

1. 因為每月第二、四週是志豪的探視時間，因此依玲在對小潔課外活動的安排

上，只能安排在第一、三週的時間，至於第二、四週的時間則應尊重志豪的

意見，因此週六的鋼琴課是雙方同意的，也由雙方各自負責接送 

2. 同樣地，寒暑假的規劃若涉及他方與孩子的相處時間，也應徵得他方同意。

學齡期寒暑假部分的安排可參考第四章說明。 

3. 因雙方剛離婚，難免仍有些情緒，為避免雙方的衝突與磨擦對孩子所造成不

利的影響，雙方一開始可以避免直接接觸，因此約定志豪週末直接去安親班

接孩子，也將孩子送回學校的方式處理。 

4. 農曆春節與清明節是國人重視的節日，因此農曆春節雙方輪流與孩子度過除

夕，讓孩子有機會與雙方親友接觸。清明節則尊重志豪家人重視慎終追遠的

傳統，讓孩子與父親共度。假期部分的安排可參考第三章說明。 

5. 青少年階段，相當重視與同儕的相處，加上高中升學變化較大，故屆時應尊

重子女意願，以及升學結果再另行調整照顧計畫，此部份可參考下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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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十二歲以上至未滿二十歲 
        (青少年階段) 

青少年期間正逐步發展其獨立於父母的個體性，通常將焦點放在家庭外的活

動和人際關係。同時，他們仍然持續需要和父母的接觸，以及從父母身上得到行

為的準則。青少年通常希望更獨立，並且可以對自己的生活安排表示意見。讓子

女對於生活安排表示意見是有幫助的，但同時間也要強調父母有最後的決定權。

接受子女漸漸有能力照顧自己、自己決定的關鍵是彈性，同時仍應確保子女可規

律的接觸到父母雙方。 

一、必要考量—十二歲至十八歲 

 少年常會對於父母的離異感到生氣或丟臉，且可能偏向一方。父母應該要對

於這些感受較為敏銳，但還是應該鼓勵子女持續與他方往來。 

 接近成年的少年可能會抗拒嚴格的行事曆，且可能想要根據學校或校外活動

調整。 

 即便少年參與課外活動會影響與父母一方的會面時間，父或母仍應給予支

持。 

 為了支持少年校內外的活動，父母間有效的溝通和合作是必要的。 

 即便應該考慮子女的意見，協商並訂定生活照顧計畫終究是父母的責任。 

 父母不應把子女當作傳話筒，而應直接和他方溝通。 

 彈性和溝通是維繫正面親子關係的關鍵。 

 父母不應依賴子女作為情感支柱。 

 少年在跟一方父母相處較長時間後，常會希望和他方有較長時間相處或共同

生活。從少年人格發展的角度觀之，這是好的，因為少年正在努力建立自己

的個體性，而且常需要和他方父母有意義的接觸，可成功形成少年的自我概

念。 

 子女與父母接觸的日子應該要持續，不該變動頻繁。 

二、子女照顧計畫選項建議 

方案 子女照顧時間安排 備註 

方案一 甲方：隔週週末（週五   點至週日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隔週週末 2.5天 

方案二 甲方：隔週週末（週五   點至週日   點） 

及每週週間會面（週三   點到   

隔週週末 2.5天+週間一

次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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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適用於父母住居所近 

方案三 甲方：隔週週末（週五   點至週日   點） 

及每週週間過夜（週三   點到隔天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隔週週末 2.5天+週間過

一夜 

適用於父母住居所近，且

不影響子女週間的就學

交通 

方案四 甲方：隔週週末（週五中午至週一早上） 

及每週週間過夜（週三  點到  點） 

乙方：其他所有時間 

隔週週末 3天+週間過一

夜 

適用於父母住居所近，且

不影響子女週間的就學

交通 

方案五 甲方：週一下午到週三早上 

週五下午到週六/週日 

乙方：週三下午到週五早上 

週六/週日到週一早上 

高中以上的年紀，在徵求

孩子的同意後，就可以兩

邊輪流住，輪流的方式可

視雙方與孩子的作息而

定。 方案六 以一週為週期，輪流和雙方住 

方案七 以 14天為週期，輪流和雙方住 

＊父母也可以選取多個方案進行組合 

 

三、案例 

 小碩上國中後，經常處於時間不夠用的狀況，既要面臨考試與隨堂測驗的壓

力，又有同儕聚會與活動的渴望。小碩的父母已經離婚了一陣子，小碩一直與父

親嘉雄同住，由嘉雄擔任主要照顧者，小學階段梅君與小碩的相處時間是隔週週

末兩天與週間一次晚餐，隨著小碩成長，梅君也打算搬回外縣市的老家，與家人

同住，因此他們重新討論的會面交往計劃是： 

1. 平日週間電話聯絡：每週三晚上八時梅君會與小碩電話聯絡。 

2. 平日假日探視：每月第二、四週週六上午十一時梅君到嘉雄住處樓下接小碩

至當晚上八時送回嘉雄處所。 

3. 寒暑假期間：除維持平日的電話聯絡與假日相處，若小碩願意，可以自己選

擇什麼時間過去梅君家同住，但小碩應該透過嘉雄告知梅君此類安排。 

4. 過年探視：每年農曆春節期間初二上午八時梅君到嘉雄住處接小碩至初四晚

上八時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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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年中秋節上午十一時梅君到嘉雄住處樓下接小碩至當晚上八時送回上開

處所。 

6. 每年母親節與梅君共度，當日上午十一時梅君到嘉雄住處樓下接小碩至當晚

上八時送回上開處所。 

7. 高中以後，雙方同意小碩可以選擇在嘉雄或梅君住所的縣市唸書，且到時候

小碩與雙方的相處時間再依據小碩當時的生活狀況決定，但仍維持上述過年

的安排。 

本案例的規劃考量了下列幾個原則 

1. 小碩上國中以後面臨課業壓力與課外社團活動的頻繁，難免影響到探視的進

行，因此將原先的週間晚餐調整為電話聯繫，並將週末過夜改為不過夜，以

利小碩可以在假日多些時間與同儕互動。 

2. 寒暑假期間對青少年而言，會希望可以多些生活安排的自主性，因此孩子可

以自由選擇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安排，但為了避免由子女傳話，減少訊息漏

接，相關時間的討論與決定仍應由父母雙方直接溝通。 

3. 面對孩子進入青春期，父母可以減少密集的照顧行為，但仍應了解孩子日常

活動內容與同儕關係，故梅君雖然只有週六幾個小時的時間，又不方便代孩

子回自己住處，但也有機會利用這樣的方式多多了解孩子的生活與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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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假日計畫 

此處的假日指的是國定假日、農曆春節、父親節、母親節，及其他一般常被

慶祝的假日。父母可以自行增加其他假日，或是對家庭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如宗

教節日或生日。接送子女的時間應該特定清楚。以下提供各種不同程度的會面交

往方式。學校長假的會面交往安排，請見「學校假期會面交往計畫」章節。 

一、必要考量—假日計畫 

 對子女而言，和父母雙方體驗假日，且培養假日的家庭傳統，以及接觸更多

家人是很重要的。 

 父母必須牢記，無論父母雙方間的關係如何，子女多半希望和父母雙方共同

度過假日和特別的日子，故需要父母的協助來達成。 

 在安排假日會面交往時，父母雙方務必要有子女的學校行事曆。 

 假日傳統若包含旅行參加家庭聚會，在分配假日會面交往時間時應列入考

量。當旅行和距離成為問題點時，建議以年度來分配假日時間，以利子女深

入參與家庭活動或接觸更多遠方的家庭成員。父母在假日計畫中涉及旅行

時，應該較有彈性。 

 和子女共渡假日的父母，應準備讓子女可以接觸他方父母的工具，例如打電

話。 

 參與假日活動，例如選擇禮物等，意味著父母即便關係不佳，仍須為了子女

的最佳利益相互合作。 

 父母在作成假日會面交往計畫時，應牢記子女的年紀和需求。假日對於較小

的學齡子女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嬰幼兒對於假日尚無意識，他們是否出席家

庭聚會可能對於成人來說更為重要。和年輕的青少年比起來，年紀較長的青

少年對於假日可能比較興趣缺缺。 

 安全和開心是計畫子女假日活動的首要考量。 

二、子女照顧計畫選項建議 

農曆除夕至大年初五 

選項 A 單數年時，父母一方於除夕至隔年大年初五與子女共度；雙數

年時則由另一方與子女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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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父母一方於除夕至大年初一與子女共度；他方父母於初二至初

五與子女共度。 

 C 單數年時一方於除夕至大年初一與子女共度；他方父母於初二

至初五與子女共度。雙數年時則互換。 

 D 和平日行事曆相同，不另作改變。 

母親節/父親節 

選項 A 父母一方分別在每年父親節/母親節與子女共度，亦可多增加一

晚或一個週末。 

 B 當天他方父母可有部份或全天時間與子女共度。 

 C 和平日行事曆相同，不另作改變。 

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或其他單日國定假日） 

選項 A 父母一方在單數年與子女共度；雙數年則輪到他方。 

 B 當天或前後幾天，他方父母有額外的時間與子女共度。 

 C 和平日行事曆相同，不另作改變。 

週一或週五的連續假日 

選項 A 當週週末與子女共度的一方，在接連的週五或週一假日與子女

共度。 

 B 單數年時，所有週一和週五假日都由父母一方與子女共度；雙

數年時他方亦然。 

 C 父母一方，在部份或全部週一和週五假日，有額外時間和子女

共度。 

 D 和平日行事曆相同，不另作改變。 

＊父母可以選取多個方案進行組合 



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手冊 10304 

防制父母搶奪子女推動聯盟  秘書處電話(02)2550-5959 分機 147、149 24 

第四章  學校寒暑假計畫 

當父母建立起一個公事般的溝通模式，各個年齡的孩子都可以從中受益。這

樣的方式讓父母可以清楚且有禮貌的溝通子女的事情。當父母一方願意盡可能提

前向他方告知假期計畫時，對子女來說可以盡可能減少潛在糾紛。在長假計畫定

案前，應將子女的例常活動或夏令營列入考量。 

長假、假日和特殊日子通常優先於平日會面交往的安排，而不再補償一方因

此減少的會面交往時間。假期結束後，即可回復原來的會面交往模式。 

一、必要考量—學校寒暑假計畫 

 一方父母應該在三十天前給他方書面訊息，包含假期參與者、目的地、可以

找到子女和自己的電話號碼。 

 建議在子女外出旅遊時多以電話聯繫，以增加子女的連續感和安全感。 

 當子女在一方父母的數週會面交往，而沒有外出旅行時，他方父母可以安排

週末或週間的會面。 

 父母作成會面交往計畫的最終決定前，應考慮子女的暑期活動計畫，以免造

成計畫上的衝突。 

 比較年長的青少年可能會抗拒嚴格的假期計畫，而希望表達自己對於暑期計

畫的想法，包含自己的活動和興趣。 

 在安排假期會面交往前，父母雙方務必要有子女的學校行事曆。 

 以國內而言，學齡前（出生到幼兒園大班階段）並無特別的寒暑假時間，原

則上僅需安排平日與一般假日的照顧計畫。 

二、子女照顧計畫選項建議 

六歲以上到未滿十二歲 

選項 A 對六到八歲的子女而言，父母一方可以在暑假期間安排兩次兩

週的會面交往，但兩次間不連續。 

 B 對六歲以上的子女，父母可以在學校長假時每週輪流會面交往。 

 C 對八歲以上的子女，父母一方可以安排連續四週的會面交往。 

 D 對八歲以上的子女，父母可以輪流安排七月及八月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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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歲以上到未滿二十歲 

選項 A 父母一方可以安排兩次兩週的會面交往。 

 B 父母可以在學校長假時每週輪流會面交往。 

 C 父母一方可以安排連續四週的會面交往。 

 D 父母可以輪流在每年七月及八月和子女會面交往。 

＊父母可以選取多個方案進行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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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活照顧計畫工作表 

父母可以用以下的表格來作成生活照顧計畫。時間和父母姓名可以填入空格

中，來特定每個父母的會面交往期間。此處提供傳統的月曆和每週工作表來作每

週日常生活的安排。在假期和學校長假部份，其中的空格可以適用在傳統學校和

無暑假的學校，也可以同時讓父母雙方填入假期安排。各種常被慶祝的節日都被

標註在其中，以提醒父母。另也有空格可讓父母填入家庭假日和特殊日子。 

平日每週計畫表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平日每週計畫表 

 時間 每週 輪替週 第一週和

第三週 

第二週和

第四週 

第五週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假期和學校長假行事曆 

 時間 每年 雙數年 單數年 

寒假前半段     

寒假後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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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假前半段     

春假後半段     

暑假前半段     

暑假後半段     

假期_______     

假期_______     

 

假日行事曆 

 時間 每年 雙數年 單數年 

除夕/新年     

和平紀念日     

兒童節     

清明節     

母親節     

端午節     

父親節     

中秋節     

教師節     

國慶日     

     

     

     

＊父母可以約定好該週與子女共度者，增加該假日，或將該日指定給其中一

方。 

 

假日行事曆(續) 

 時間 每年 雙數年 單數年 

子女生日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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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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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子女資訊交換 

為了協助達成對孩子的最佳利益，交流有關發展中的孩子的需要的資訊是非

常重要的。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父母應該交流子女相關資訊。 

嬰幼兒階段 

以下是針對嬰幼兒，父母應該互相交流的資訊： 

‧ 餵食（包括時間、頻率、食量、過敏食物等） 

‧ 小睡和睡眠行程 

‧ 安撫小孩的方法 

‧ 碰撞和瘀傷是怎麼發生的 

‧ 如廁訓練技巧與進度 

‧ 各種情緒反應與安撫方式 

‧ 醫療門診（包括醫療院所、醫師等） 

‧ 疾病及藥物 

‧ 發育的里程碑 

學齡前和就學年紀 

針對學齡前和就學年紀的孩子，除了以上列出的資訊外，也應該列出下列事

項：     

‧ 同儕關係和社交活動 

‧ 課業課外和宗教的活動 

‧ 規劃的事件和活動 

‧ 家庭作業和學校規劃 

‧ 學校發展 

‧ 行為和規範議題 

‧ 睡覺洗澡和吃飯習慣 

父母一方應該要在每星期天傍晚以前將資訊寄給他方，他方則應該在每星期

三傍晚以前寄出，內容包括自己最新的資訊，和對他方的資訊做出回應。雙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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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每個禮拜寫一封電子郵件給對方，即使只是告知有收到對方的郵件或表達

沒有新的資訊可以提供給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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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家長使用電子郵件指導 

電子郵件應該優先被用來通知對方非緊急的資訊，包括有關孩子的行程、醫

療問題、醫療或其他門診預約、學校活動、改變養育時間的提議、假日活動、孩

子的所有物或衣物和其他的養育相關問題。透過寫郵件互相交流有關孩子的資

訊，這可以減少誤會和讓家長可以回去重複確認時間日期和資訊，也可以分辨資

訊交換的時間和日期。 

要標記出被忽略或還未回復的郵件，但告知對方收到新的就不需要了。當父

母不想以某些方法溝通時，電子郵件是個比較好的方式，而接下來的指示要遵守

這樣溝通可以更加有效率。  

 指定某一電子郵件信箱：應該要有一個雙方之間專用的電子郵件。雙方

不應該使用平常的信箱而是要利用分開的電子郵件例如奇摩或

Gmail，專門用來溝通有關孩子的事情。至少一天一定要確認一次信箱。

只要信件是有關孩子的事情，另一方就不該寄到不同的電子信箱，如果

電子信箱改變，另一方應該要適時的被告知。 

 簡短和特定的電子信箱：保持簡單扼要的信件，如果你一次有很多議題

要討論，每個都要標上數字，回復的時候也要根據每個項目的數字。綜

合以上，電子郵件必須要簡短，寄郵件的頻率也要限制，除非有非常緊

急的事情發生。 

 主旨：要在所有的郵件上使用特定的主旨，這是非常重要的!家長的收

件夾可能會收到幾百封的郵件，而特定的主旨會幫助雙方快速的找到相

關的郵件，例：「小明的足球練習」或「爸爸 8/18的回覆」。   

 著眼未來事項：所有的郵件都只能跟未來的事情有關，對未來活動的要

求或提供一個特定的資訊。郵件不應該再重複有關過去的事件、指名的

責備或對過去的事下評斷。 

提醒：高衝突雙親常常因為一方或雙方無法擺脫過去的事件和爭論而造

成溝通上的困難。特定的過去事件會以很多方式蔓延到郵件中，例如：”

你永遠都這樣做，還記得她在去年第一天上學的日子是怎麼遲到的

嗎?”，包含這個指南，再加上第三者監督郵件，和持續的遵照這個指南，

可以幫助有重提舊事傾向的的家長，畢竟這對解決最近事務並沒有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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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要表示尊敬：不能叫全名，不能叫綽號，並且不能有辱罵的字眼。所有

的言詞必須尊重對方，再寫所有的郵件時都要假裝有第三者在讀(因為

他們真的有在讀)。 

 回應：需要回覆的郵件必須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回覆，同樣的規則也要用

在所有的回覆性郵件。如果郵件不需要獨立的回覆，則收到的一方則應

該要寄一封回覆的郵件確認有收到資訊。 

提醒：特定的一段回覆時間可以連結到特定的事件，在某些案件中，在

24小時內回覆的的郵件會比較適當，沒有適時回覆是雙方之間常見的

問題，而在特定時間回覆會有幫助。如果雙方一直在交換一些下流汙穢

或沒效率的郵件，就代表不想處理回覆，因此能拖多久不回覆就多拖多

久。強制性有關禮貌尊重和限制一天郵件數量的的指南也對鼓勵回覆有

幫助。 

 新的配偶：新的配偶(或重要他人)不應該被包含在郵件溝通中，他們不

應該寄郵件，也不應該複製在要寄給另一方的郵件中，如果你想用郵件

胡亂複製你的重要他人，這是你的事情，但是新配偶的名字和信箱不應

該出現在信箱。  

提醒：新配偶和重要他人常常在高衝突案例的郵件中被提及，包含第三

者除了反對另一方沒有其他目的。這種郵件常常讓很多人必須要做到法

庭的被告席上，雙方都可以隱密的複製郵件給別人，但是把其他人的名

字從郵件中去除可以減低敵意。 

 財務問題：如果是有關財務問題的郵件應該要跟孩子有關的郵件分開

寄，財務問題應該要跟養育討論和決定分開處理。 

 信件通知：信件通知通常不是建議使用的方式，它可能被利用在表達與

時間非常有關係的事情上，例如延遲或養育時間交換   

提醒：信件通知會在某些案件造成非常大的衝突，但在其他的案件中不

會是一個問題。如果雙方都同意使用信件通知，則可以使用，但是雙方

要注意的是，這個方式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證明另一方有沒有在特定的

時間以信件通知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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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父母搶奪子女推動聯盟簡介 

一、成立目的 

隨著離婚率不斷攀升，父母為爭奪子女監護權，擅自將孩子帶走不讓對方知

道下落的事件層出不窮。排除家庭暴力事件中，受害一方為保護子女而帶子女遠

離施暴者的狀況，對於未經雙方合意或未有合法權利情況下，將未成年子女帶離

或藏匿，並限制子女與父母之任一方聯繫，且此舉造成子女的不利益，正是本聯

盟關注的議題。 

相關研究顯示，當孩子被父/母從他們原本熟悉的環境中連根拔起，讓他們

失去了與原家庭、朋友、學校和社區聯繫時，一半以上的孩子在此離家期間會出

現能力下降的情況。除此之外，學者也指出，這些孩子出現心理疾病的情況常比

同儕多，也容易出現心理創傷與社會失序行為。 

2011年底兒福聯盟與賴芳玉律師邀集了從事婚姻與兒童議題的民間團體、

律師、學者共同組成「防制兩岸拐帶子女司法互助推動聯盟」，希冀在跨境的拐

帶子女案件中建立司法互助機制；並透過聯盟的倡議、司法機制的調整，減少父

母搶奪子女事件的發生。隨著聯盟工作的推展與觸角已不限於兩岸與司法領域，

2013年聯盟正式更名為「防制父母搶奪子女推動聯盟」，希望能聚集更多的力

量，減少父母搶奪子女事件的發生，維護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二、目前成員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家

事調解學會、賽珍珠基金會、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賴芳玉律師、李兆環律師、

閻小蓮律師、郭怡青律師、東吳大學馬宗潔副教授、台灣大學社工系沈瓊桃教授、

王育敏立委國會辦公室 

三、工作方向 

(一)觀念倡導： 

透過媒體發聲或發展宣導品，向大眾宣導父母搶奪子女對於兒少所造成

的影響，提倡合作親職的觀念 

(二)法令倡議： 

檢視現有法令或行政措施之不足，拜會政府機關，推動相關立法與修法。 

(三)推廣「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 

宣導聯盟編譯之「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範本，不管是協議離婚或在司

法程序中，都能先行討論「未成年子女照顧計畫」，以保障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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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益，落實親職分工。 

(四)新住民的相關議題： 

跨境搶奪子女的問題與新住民居留權益、弱勢處境等有關，將持續關

注，包括並推動母語版離婚協議書、移民與居留法規修法、外交司法互

助等。 

四、聯絡方式 

秘書處：兒童福利聯盟研發處 何祐寧研究員、李佳欣研究員 

電話：02-25585806 分機 147、149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43號 8樓 

 


